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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盈江县幼儿园 2023年秋季招生工作

实施细则

为贯彻落实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，根据《盈江县人民政

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幼儿园招生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的通知》（盈政办发〔2016〕108 号）文件精神，参照《盈

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小

学划片招生及初中免试入学实施方案(试行)的通知》（盈政

办发〔2018〕68 号）文件精神，在总结近年来幼儿园招生工

作的基础上，按照就近入园的原则及幼儿园实际情况，特制

定县幼儿园 2023 年招生工作实施细则。

一、招生对象

2019年 9月 1日至 2020年 8月 31日(含 8月 31日)出生，

身体健康、无慢性传染病、能正常参加集体活动、年满 3 周

岁的适龄幼儿。（年满 4 周岁或以上的幼儿不在报名范围)

二、招生计划

2023 年 9 月份招收 7 个小班，每班 35 人，总人数 245

人。其中根据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第八条“幼儿园对烈士子女、

家中无人照顾的残疾人子女、孤儿、家庭经济困难幼儿、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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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等入园，按照国家和地方的

有关规定予以照顾”的规定，幼儿园将按照招生人数 20%的

比例对符合政策规定及优惠政策的适龄幼儿入园给予照顾。

鼓励不能入县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到就近的幼儿园就读。

三、报名时间

2023年 7月 13日早上 8：30—11:30，下午 14:30—17:30，

凡未在规定时间办理报名登记手续，即便符合录取条件的也

视同放弃。

四、报名地点

盈江县幼儿园

五、报名所需材料

（一）城区户籍适龄儿童

户口簿，出生证，接种证，房产证，监护人一方所在县

直机关单位证明。

（二）县内乡镇户籍适龄儿童

户口簿，出生证，接种证，房产证，监护人一方所在县

直机关单位证明或经营许可证。

（三）县外户籍适龄儿童

户口簿，出生证，接种证，房产证，监护人一方所在县

直机关单位证明或经营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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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父母无监护能力的儿童可按其实际监护人户口簿、

房产证、经营许可证及属于招生优惠政策的相关证明参与报

名。

（五）户口簿、出生证、接种证必须是幼儿本人的。房

产指的是盈江城区范围内的，房产证可以是监护人的，也可

以是幼儿本人的，如尚未办理房产证的可提供土地证，也可

提供购房全额发票及过户缴税发票。县直机关单位工作证明，

指的是在编在岗人员，不含抽调、借调、借用等其他形式。

经营许可证核定地点为城区且经营一年以上者视为有效，即

2022 年 8 月 31 日以前开始经营。工作满三年（即 2020年 8

月 31日以前）并与单位签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，并经人社

部门认定的，可视为有经营许可证。

以上证件均需验证原件，交对应单位审核好的复印件。

为避免人员大规模聚集，提高工作效率，自招生公告发

布之日起至现场招生报名当天，凡符合县幼儿园报名条件的，

请家长自行准备相关证件（原件和复印件）到对应部门进行

认证，并于现场招生报名当天提交给县幼儿园现场查验。

根据方案参与招生材料的认证及审核部门为县教育体

育局、县公安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、

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投资促进

局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县税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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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录取办法

（一）按以下报名批次依次录取招生人数 80%的指标

1.第一批录取对象：父或母一方在县直机关单位工作的

适龄儿童。

2.第二批录取对象：①城区户籍，②房产在城区的适龄

儿童。

3.第三批录取对象：①城区户籍，②无房产在城区的适

龄儿童。

4.第四批录取对象：①本县乡镇户籍，②房产在城区或

持有经营许可证的适龄儿童，两个条件地位同等，二者取一。

5.第五批录取对象：①外县户籍，②房产在城区或持有

经营许可证的适龄儿童，两个条件地位同等，二者取一。

按照以上招录顺序，在分批录取过程中，当上一批招生

后有剩余招生指标的，则启动下一批招生；当录取到某一批

次适龄儿童时，如果报名人数已超过幼儿园招生指标，则该

批次适龄儿童需根据剩余招生指标数进行随机派位，该批次

派位后剩下的适龄儿童则自主选择到其他幼儿园就读。

（二）录取招生人数 20%的指标

根据优惠政策，如果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已超过 20%招

生指标，则根据指标数进行随机派位产生最终录取结果，剩

下的适龄儿童则自主选择到其他幼儿园就读。



- 7 -

七、优惠政策

（一）对因公牺牲的军人及警察子女，一级至四级伤残

军人及警察子女，以及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子女，经相关部门

认定并提供书面证明材料后可纳入第一批次。

（二）根据德宏州鼓励投资政策和盈江县人民政府鼓励

投资政策，在我县一年内累计投资总额实际到账资金数达到

500万元（含 500 万元）以上的投资者，经招商部门确认后，

其法人代表子女入园可纳入第一批次。

（三）县内企业、公司在上一年度持有国税、地税纳税

总和在 100 万元以上（含 100万元）的完税证明，其法人代

表或工商部门认定的股东子女入园可纳入第一批次。

（四）个体工商户在上一年度持有国税、地税纳税总和

在 10万元以上（含 10万元）的完税证明，其子女入园可纳

入第一批次。

（五）为激励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，全身心投入

教育教学工作，本园在职在岗的教师子女可随父母在园就读；

同等情况下对非本园在职在岗教师子女适龄幼儿入园给予

照顾。

（六）依据《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》，对符合条件的

军人子女入园给予照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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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根据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第八条规定，对烈士子

女、家中无人照顾的残疾人子女、孤儿、家庭经济困难幼儿、

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等入园，按照国家和地方

的有关规定予以照顾。

八、报名流程

（一）2023 年 5 月 13日至 7 月 12 日在盈江教育信息网

公布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及细则。

（二）7 月 13 日早上 8：30—11:30，下午 14:30—17:30

家长持报名材料在县幼儿园报名。

（三）7 月 14 日—7 月 20 日在盈江教育网及县幼儿园

进行公示报名情况。

（四）根据报名情况，如需随机派位，时间定于 7 月 21

日早 9:00—12:00，地点：盈江县第一小学阶梯教室；如不需

要随机派位，具体情况将在盈江教育网及县幼儿园公布。

（五）7 月 22 日至 7 月 28日在盈江教育网及县幼儿园

进行公示录取情况。

（六）7 月 31 日上午 9：00—12:00家长根据录取情况

到幼儿园门卫室领取入园通知书，对于当天未到场领取通知

书的家长，视为主动放弃。

（七）家长于领取入园通知书当日起带幼儿到县妇幼保

健院进行入园前体检，体检时间为每天早晨，须空腹。



- 9 -

（八）8 月 27日上午 8：30 家长到幼儿园活动室参加新

生家长见面会（不得带小孩参加，要求孩子监护人参加）、

依据分班参加各班新生家长工作会、填报幼儿基本资料表，

家长携带体检合格单、入园通知书、预防接种证与各班教师

为幼儿办理入园注册手续。

（九）8 月 28 日至 8 月 31日家长陪同幼儿参加幼儿入

园前适应训练活动。

附件：1.县直机关单位工作证明

2.诚信保证书

3.社区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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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县直机关单位工作证明

兹有我单位正式在编在岗人员（不含临工、抽调、借调、

借用等其他形式） ，性别 ，民族 ，

身份证号码 ，现有其入园适

龄子女 ，性别 ，民族 ，

年 月 日出生，现需到您单位办理入园

报名，请给予审核办理。

为保证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，我单位承诺，对出具的该

份证明真实性负全部责任，如提供虚假证明，自愿接受《盈

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幼儿园招生工作实施

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盈政办发〔2016〕108号）文件规

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处分。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负责人联系电话：

具体经办人签字： 经办人联系电话：

单位地址：

年 月 日

（单位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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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诚信保证书

监护人 1 姓名 性别 民族

身份证号码 ，监护人 2 姓名

性 别 民 族 身 份 证 号

码 ，现有入园适龄子女 性别

民族 ， 年 月 日 出生。

我们承诺，在子女办理入园手续中出具的证明材料真实，

如提供虚假证明材料，我们自愿接受《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印发盈江县幼儿园招生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

（盈政办发〔2016〕108号）文件规定，取消子女的入园资

格。

监护人 1签章：

监护人 2签章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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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社区证明

兹有 社区，姓名 性别 民族 身

份证号码 ，现有其入园适龄子女 性

别 民族 ， 年 月 日出生，现需到您单

位办理入园报名，请给予审核办理!

为保证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，我社区承诺，对出具的该

份证明真实性负全部责任，如提供虚假证明，自愿接受《盈

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幼儿园招生工作实施

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盈政办发〔2016〕108号）文件规定

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处分。

单位负责人签字: 负责人联系电话:

具体经办人签字： 经办人联系电话:

单位地址：

年 月 日

（单位盖章）




